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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内政〔2019〕104 号

晋江市内坑镇人民政府

关于成立内坑镇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镇直有关单位、镇机关相关科室、义务教育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

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72 号）、《福建省教育

厅关于进一步健全控辍保学机制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水平的

通知》（闽教基〔2018〕43 号）、《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

于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专项督导的通知》（泉政教督〔2019〕

18 号）、《晋江市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推进会方案》等有关精

神，巩固提高我镇义务教育普及水平，推进教育公平，切实解决



- 2 -

义务教育学生失学辍学问题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内坑镇义务教育

控辍保学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人员组成

组 长：张辉永（镇政府副镇长）

副组长：郑丽绥（内坑公安派出所教导员）

蔡永恒（镇教委办副主任、小教党总支副书记）

成 员：施易俗（内坑中学副校长）

阙宗发（丰光中学副校长）

杨永哲（三民中学副校长）

孙永建（镇统战办负责人、环卫办负责人）

颜永劲（镇民政办负责人、莲山工作点点长）

柯明炬（镇司法所副所长、综治办副主任、柑市工

作点点长）

黄培育（镇劳动事务保障所负责人、内坑工作点

点长）

陈长伴（镇总工会常务副主席、农业服务中心主

任、天亮工作点点长）

李秋亮（镇卫计办主任、计生协会秘书长）

吴清波（内坑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）

高潇茵（镇团委书记、村财代理中心主任）

陈丹妮（镇妇联主席、规建办副主任）

张加灵（内坑行政执法中队队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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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建军（镇人大秘书、文体服务中心主任、葛洲工

作点点长）

陈清传（镇教委办工作人员）

二、工作机制

领导小组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大力扶持、精准控辍”

的原则，建立联控联保工作机制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切实落实控辍

保学政府行为和部门责任。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根

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会议。会议议题由教委办负责收集，印发

各成员单位和有关方面贯彻落实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1.各村委会：

（一）负责组织辖区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。向相关学校提供

适龄儿童信息数据，为学校招生提供依据；建立当学年度学龄人

口入学花名册和未入学花名册。

（二）负责协调所在村组织和学校，开展适龄儿童就学情况

核查工作，进村入户查明每一位失学辍学儿童状况，摸清人员底

数，建立失学辍学儿童工作台账，并做好劝返复学工作。

（三）配合民政办、卫计办、教委办等部门做好辖区内残疾

儿童少年的筛查、鉴定、办证和教育安置等工作。督促因身体原

因需要延缓入学的儿童的父母（法定监护人），为其申请办理缓

学手续；建立残疾儿童花名册。

（四）督促家长送适龄子女按时入学，对无正当理由未送适



- 4 -

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，发送入学通知书，依法给予批评教

育，责令限期送子女入学，对拒不整改的报告司法部门进行法制

宣传教育。

（五）负责协调辖区内困难学生家庭的救助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追踪管理已举家外出打工或搬迁，但户籍仍保留

在我镇的家庭，畅通联系渠道，建立专门台账；建立农村留守儿

童台帐。

2.教委办：

（一）落实义务教育入学、复学、保学制度及各项政策，统

筹规划协调指导复学学生的入学安置，对返校就读学生，由就读

学校全部纳入学籍管理。

（二）利用教育事业数据统计、学籍管理系统等手段，精准

掌握适龄儿童入学情况，建立年度适龄儿童未入学、失学辍学人

员具体台账，并及时反馈给镇政府。

（三）建立完善辍学学生劝返复学、登记与书面报告制度。

（四）督促学校建立关爱帮扶机制，针对学习困难的学生实

施个性化辅导，针对适龄残疾儿童，做好教育安置，以随班就读、

特教班、送教上门等形式使其接受义务教育。

（五）认真做好疑似失学辍学儿童少年核查和劝返复学统计

工作，对未入学、失学辍学台账实行动态更新、销号管理，做好

控辍保学工作台帐。

3.统战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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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失学儿童少年入寺入教进行核查，并做好法治宣传和思想

工作，督促尽快返校复学。

4.派出所：

（一）为各村学校提供学龄人口（包括户籍人口、流动人口

和户籍人口出入境）的有关资料数据，为做好组织适龄儿童入学

和失学辍学儿童劝返复学工作提供支持。

（二）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，对扰乱学校秩序，殴打、

侮辱学生，校园欺凌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，依法从重处理。

5.民政办：

（一）制定贫困家庭学生、贫困残疾儿童、留守儿童的关爱

保护救助办法。

（二）积极做好社会保障工作，将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学生、

贫困残疾儿童纳入社会救助政策保障范围，建档立卡，开展贫困

家庭学生的补助，切实落实关爱保护救助留守儿童工作的牵头协

调和救助责任。

（三）定期做好辖区内各类残疾儿童的普查和数据统计工

作，掌握各年龄段残疾儿童数量，每年上半年将已办理第二代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学龄儿童花名册等有关情况通报同级

教育行政部门，协助做好入学工作和失学残疾儿童少年的劝返复

学工作。

（四）对因重大疾病或残疾无法正常入学的，及时做好残疾

儿童证件注册和救助发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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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配合教育部门制定残疾儿童、少年的特殊教育规划并

组织实施。

（六）配合教育部门抓好特殊教育，配合做好送教上门工作，

关心残疾儿童少年的学习和生活，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。

6.司法所：

（一）做好《义务教育法》的宣传和法律援助工作，努力营

造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负责对各村上报经批评教育仍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依

法督促其尽早入学复学；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

责任。

7.劳动事务保障所：

对辖区内企业、个体经营户等用工单位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

查，对非法招用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的用人单位或个人，责令

其立即辞退，并做好跟踪督查，同时对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

处罚。

8.农业服务中心：

（一）将建档立卡辍学失学儿童核查工作作为教育扶贫的一

个重要组成部分，纳入扶贫工作安排部署。

（二）对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

经济困难残疾儿童、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作为脱贫

攻坚重点对象，坚持优先帮扶、精准扶贫，确保适龄儿童不因家

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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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文体服务中心：

（一）协同有关部门禁止在学校周围 200 米范围内设立互

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，并依法查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互联网

上网服务营业场所。

（二）协同有关部门依法取缔学校周边兜售非法出版物的游

商和无证照摊点，查处学校周边制售含有淫秽色情、凶杀暴力等

内容的出版物的单位和个人。

10.卫计办：

（一）为辖区内儿童、少年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，做好

疾病预防工作。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，积极防治儿童常见

病、多发病，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指定有资质的医疗机构，会同民政办、各村定期开展

残疾儿童少年的筛查鉴定，将筛查鉴定结果及时报送残联和教育

部门作为办理残疾证明和组织入学的依据。

（三）配合教育部门对因重度残疾无法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儿

童少年实行送教、送医上门，做好必要的康复训练。

11.市场监督管理所：

（一）对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 16 周岁未成年人情节严重

的，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。

（二）配合有关负责行政许可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取缔

擅自在校园周围 200 米范围内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

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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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取缔学校周边兜售非法出版物的游

商和无证照摊点。

（四）协同做好学校及周边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管工作，查处

非法经营的小卖部，对未佩戴信息登记公示卡的饮食摊点责令改

正。

12.行政执法中队：

积极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，对校园周边 200 米以内范围

内的流动摊贩、占道摊点、夜市摊点、出店经营、乱堆乱放、乱

扯乱挂、违章搭建等问题和环卫保洁、镇容环卫等进行整治，为

师生营造一个整洁、安全、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。

13.团委、妇联：

在控辍保学工作中发挥各自的作用，积极开展留守儿童等弱

势学生群体的关爱活动。

14.义务教育学校：

（一）实行控辍保学校长责任制度，确定控辍目标落实到班

级，责任到人，每学年同各班主任签订控辍目标责任状。

（二）实行辍学报告制度，建立和完善失学辍学学生劝返复

学、登记与书面报告制度，加强家校联系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失

学辍学学生核查劝返复学工作。

（三）建立控辍保学动态监测机制，利用学籍系统做好辍学

学生标注登记工作，规范学籍管理，把随迁子女、留守儿童、残

疾儿童、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儿童少年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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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监测群体；防止空挂学籍和中途辍学。

（四）配合做好失学辍学、未入学残疾儿童的核查劝返复学

工作。

（五）初中三年巩固率达 98.2%。

晋江市内坑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11 月 14 日

内坑镇党政办 2019 年 11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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